




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政府关于2021年实施18项

民生工程的通知

合肥东部新中心建设管理办公室，各镇街开发区、区直各单位：

为扎实做好基本民生保障工作，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根据《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2021年实施33项民生工程的通知》（皖政﹝2021﹞24号）、《合肥市人民政府关于2021年实施31项民生工程的通知》（合政﹝2021﹞1号）要求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区政府决定，2021年实施省定18项民生工程，现通知如下：

一、全面落实省级民生工程项目

2021年，省政府确定实施33项民生工程，其中，我区实施18项，“四好农村路”建设、农村危房改造等15项无目标任务。

（一）新增实施2项。

1.城市社区卫生机构和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。根据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重点部署，补齐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修缮、医疗设备更新补充、医疗服务能力培训等标准化建设短板，推动城乡医疗卫生网底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。
    2.城乡适龄妇女“两癌”免费筛查。为贯彻妇女发展纲要，提高妇女“两癌”早诊早治率，对全区35—64岁城镇低保以及农村适龄妇女开展宫颈癌和乳腺癌免费筛查。

（二）完善实施4项。

1.增加幼儿托育内容。与妇幼健康和职业病防治合并为幼儿托育、妇幼健康和职业病防治项目，按照政府引导、部门协同、家庭为主、社会参与的总体思路，坚持普惠优先，采取多种方式鼓励和支持各类社会力量开办普惠托育机构，为家庭提供科学养育指导，并对确有婴幼儿照护困难的家庭提供必要服务。
    2.调整智慧医疗项目。智慧医疗项目中智医助理已实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覆盖，该项内容退出民生工程，调整后保留实施“安康码”应用内容。
    3.调整义务教育经费保障项目。将智慧学校建设纳入义务教育经费保障内容，一体化辐射带动全区义务教育优质资源共享。
    4.统筹棚户区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。加大统筹力度，将棚户区改造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合并为棚户区和老旧小区改造。

   （三）继续实施12项。

继续实施出生缺陷防治、困难残疾人康复、城乡困难群体法律援助、技能培训提升、就业创业促进、养老服务和智慧养老、困难人员救助暨困难职工帮扶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、学前教育促进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、文化惠民工程等12个项目。
二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严格责任落实。各单位要将民生工作放在突出位置，各司其职、各负其责。区财政局要积极发挥牵头抓总职责，各项目区直牵头单位要履行主管职责，各街镇开发区履行主体职责。要对照目标任务，强化责任落实、作风建设和跟踪问效，力戒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。

（二）聚焦补齐短板。坚持问题导向，梳理民生工程实施中进度慢和绩效评价差项目中存在的短板和问题。坚持聚焦弱项，不断提升就业、教育、医疗、社会保障、文化等公共服务供给能力，强化推进民生工程制度化、规范化和长效机制建设。

（三）精准高效实施。要坚持项目化实施、精细化管理的思路，注重增强民生工程项目推进的系统性、整体性、协同性。工程类项目要加强规划设计、招标采购、建设监理、竣工验收等方面的过程管控；补助类项目加强评审认定、补助发放、报销补偿等环节的精准精细。
（四）优化绩效管理。要认真落实中央、省、市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要求，积极构建事前绩效目标编制全覆盖，事中绩效监控全过程，事后重点项目绩效评价的绩效管理体系。继续开展人大政协巡视、义务监督员监督、审计监督、财政监督、民意调查等多层次监督活动，进一步完善民生工程项目督办和年度考核工作，不断提升民生工程实施绩效。
（五）注重建后管养。研究制定工程类项目建后管养制度，明确管护主体、管护责任，充分结合民生工程项目特点、受益对象、经费来源等因素，进一步发挥财政资金撬动作用，引导社会资本有效参与民生工程后续管护。
（六）强化舆论宣传。认真制定并严格执行民生工程宣传方案，加强落实各项政策及实施效果宣传。鼓励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相结合，充分发挥舆论引导作用，增强舆情意识，引导广大群众和社会各界广泛参与民生工程实施，不断提高群众对民生工程的知晓度和满意度。
附表：瑶海区2021年18项民生工程实施项目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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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
 2021年18项实施的民生工程项目
	序号
	项目名称
	实施部门

	继续实施12项

	1
	出生缺陷防治
	区卫健委

	2
	困难残疾人康复
	区残联

	3
	城乡困难群体法律援助
	区司法局

	4
	技能提升培训
	企业新录用人员岗前技能培训
	区人社局

	
	
	退役军人培训
	区退役军人事务局

	5
	就业创业促进
	区人社局

	6
	养老服务和智慧养老
	区民政局

	7
	困难人员救助暨困难职工帮扶
	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
	区民政局

	
	
	特困人员供养及机构运行维护
	

	
	
	孤儿基本生活保障
	

	
	
	困难残疾人生活和护理补贴
	

	
	
	城乡医疗救助
	区医保局

	
	
	困难职工帮扶
	区总工会

	8
	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
	区医保局

	9
	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
	区人社局

	10
	学前教育促进
	区教体局

	11
	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
	区教体局

	12
	文化惠民工程
	区文旅局

	调整实施4项

	1
	幼儿托育、妇幼健康和职业病防治
	幼儿托育
	区卫健委

	
	
	妇幼健康水平提升
	

	
	
	职业病防治
	

	2
	“安康码”应用
	区数据资源局

	3
	义务教育经费保障
	区教体局

	4
	棚户区和老旧小区改造
	区住建局

	新增实施2项

	1
	城市社区卫生机构和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
	区卫健委

	2
	城乡适龄妇女“两癌”免费筛查
	区妇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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